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文件
江服学发〔2025〕8 号

关于开展江西服装学院第二届心理大使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心理健康工作，紧跟时代发展需要，促进

我校心理育人的进一步深化，充分发挥朋辈互助在大学生心理健

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营造人人关注心理

成长，共建阳光和谐的校园氛围。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决定开展我校第二届心理大使评选活动，旨

在宣传心理健康理念，表彰优秀，提升广大师生参与心理育人工

作的热情。

一、活动目的

选拔出一批在知识普及，朋辈互助，活动组织等方面表现优

异的师生，树立榜样，引领风气，激发广大师生主人翁意识，深

化并完善学校心理育人体系。

三、活动对象

江西服装学院全体师生

三、主办单位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四、协办单位

江西服装学院团委，各学院学工办，各学院心理工作站，学

生社区服务中心

五、活动流程



（一）学院心理大使评选

1.申请审核阶段

由心理工作站向本院师生传达相关评选要求，教职工，学生

选择相应类别自行向本学院心理工作站进行申请，提交江西服装

学院心理大使申请表和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事迹材料，各学院

心理工作站对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者即成为本年度心理大使

候选人，各类别心理大使若无人申请或申请人条件不符合可空缺。

2.选聘阶段

在同类大使有多人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由各学院心理工作站

自行组织评比，确定最终学院心理大使人选，单类别心理大使的

选聘人数最多不超过 3 人。选聘结束后各学院于 3 月 21 日前将相

关图文材料报心理中心归档。

（二）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宣讲展演

1.选拔阶段

各学院心理工作站择优推荐 1 名上一届心理大使和最多不超

过 3 名本届心理大使进行宣讲展演。展演名单于 4 月 22 日前报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心理中心将择期进行最终选拔，并进行

现场展演出场顺序的抽签。

2.宣讲展演

时间：5 月 20 日 14 点（拟定）

地点：体育馆报告厅

流程：（1）上一届心理大使代表进行年度工作汇报；

（2）新一届心理大使达标进行 3-5 分钟的风采展示。

六、奖项设置

心理大使聘期一年，颁发聘书和奖品，加第二课堂学分。



附件：1.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评选标准

2.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申请表

3.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事迹材料

学生工作处

2025 年 2 月 18 日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5 年 2 月 18 日印发



附件 1

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评选标准

一、心理大使类别

心理育人大使、心理知识大使、心理宣传大使、心理健康大

使、心理助人大使、心理公益大使、心理服务大使。

二、评选标准

（一）心理育人大使

参选人员：我校教职员工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积极组织心理健康活动，在近一年内带领学生获得心理方面

省级以上奖项 1 次或校级奖项多次（3 次及以上）。

2.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近一年内因心理

帮扶获得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多次感谢（6 次以上，截图为证），或

成功进行至少一次心理危机干预，并提交相关工作案例。

3.深入钻研心理育人理论，近一年发表心理育人相关论文或工

作案例，核心刊物发表 1 篇或普通刊物发表 2 篇，见刊为准；或

主持心理工作方面的校级课题，取得良好效果的，或参与心理方

面省级以上课题，做出贡献的。

（二）心理知识大使

参选人员：全体在校生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品学兼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绩在 95 分以上。

2.积极学习心理知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绩在

90 分以上，并参加学校心理委员培训，取得“优秀学员”（2023

级以前）或获得结业证书（2023 级以后）的同学。

3.热爱心理学，能自主学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



绩在 85 分以上，并在校级以上心理知识竞赛中获奖的，或取得过

国家或其它正规学术组织机构颁发的心理学资格认定证书的。

（三）心理宣传大使

参选人员：全体在校生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积极在学校内开展宣教活动，近一年主动通过板报，手抄报，

海报，宣传单等方式进行心理健康宣传多次的（5 次及以上，提供

相关照片材料由班主任确认证实）。

2.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心理健康资讯，近一年向学院心理工作

站投递心理相关新闻报道或心理知识普及类文章的原创稿件，被

院级采纳至少 3 篇或心理中心采纳 2 篇或在市级及以上新媒体平

台采纳至少 1 篇。

3.通过短视频的形式面向社会进行宣传，内容包括我校心理工

作，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近一年播放量总和大于 20 万。

（四）心理健康大使

参选人员：全体在校生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心态阳光，积极参加学校各类心理健康宣教活动，近一年参

与校院两级各类心理宣教活动 8 次以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

讲座签到截图，活动现场照片，活动名单等）。

2.心态阳光，近一年根据校院两级要求，作为组织者开展相

应心理健康活动 3 次以上，并取得良好效果（院级荣誉 2 次以上

或校级荣誉 1 次以上），或自发组织同学开展各类心理健康宣教

活动 2 次以上（提供图文材料，由班主任或心理工作站确认）。

3.心态阳光，自身无严重心理问题。近一年积极参加学校心

理健康活动 3 次以上，并代表我校外出参加各类心理健康活动，

表现出良好精神风貌。

（五）心理助人大使



参选人员：全体在校生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关心同学，协助班主任进行心理健康工作，在班级中开展

朋辈互助，获得班级大部分同学认可，并取得良好效果。（由班

主任推荐或自荐，获得半数以上班级同学签名认可，由班主任确

认签字）

2.认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通过所学知识帮助同学，成功进

行心理危机干预 1 次以上。（提供文字说明，需对人员信息进行

保密，使用化名，由心理工作站或心理中心确认）

3.乐于助人，利用校园表白墙，QQ、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

各种平台为同学提供心理服务多次（3 次以上），效果良好的（提

供截图，隐去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六）心理公益大使

参选人员：全体在校生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近一年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 3 次以上的（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2.近一年参加各类心理相关的公益活动 2 次以上（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

3.近一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获得正规媒体报道或相关荣誉的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七）心理服务大使

参选人员：阳光心理服务站成员、班级心理委员

评选标准：需符合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当选近一年江西省高校“优秀心理委员”。

2.认真履行阳光心理服务站、学院心理工作站或班级心理委

员职责，工作认真负责，无重大失误，近一年获得至少 1 项校级

及以上相关荣誉。



3.工作中表现优异，成果斐然，获得宿管员，班主任，心理

工作站站长等相关人员推荐的（提供事迹材料，报心理中心审核）。



附件 2

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申请表

姓名 所在学院

照片
性别 班级

学号 电话

申请类别

事

迹

摘

要

150 字以内。

本

人

签

名

本人承诺所述情况属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心理

工作

站审

核

经审核，该学生事迹真实，符合申请条件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

推荐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江西服装学院心理大使候选人事迹材料

（标题）xx级 xx 班 xxx 同学事迹材料

个人事迹（文字叙述，不少于 500 字）

照片材料（照片，截图等）不够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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